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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们代表客户成功申请针对国盛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股份代

号 1227)(“国盛投资基金”)的清盘命令。该公司是一家典型的于海

外成立并按港交所上市规则 21 章上市的投资公司, 曾发行可用

于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申请的债券而被海外投资者青睐。如同其

21章上市公司一样, 国盛投资基金于上市之际没有业绩纪录, 仅

有一份全为现金的财务报表, 一名已任命的投资经理和一名托

管人。在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于 2015 年搁置之前, 国盛投资基

金曾出具总金额高达 1.1 亿港元的承诺票据, 但所有该等票据所

涉及金额均于到期日未能被清偿。 

 

国盛投资基金的资不抵债或许只是冰山一角。自新冠肺炎疫情爆

发, 我们观察到针对上市公司1的清盘呈上升趋势。其中, 与资本

投资者入境计划相关的借贷违约更是越加普遍。 

 

由于借壳上市不再轻易, 再加上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白武士

出现投资去拯救日渐陨落的 21 章上市公司的机会变得相当渺茫。

在此环境下, 债权人并无其他选择, 唯有寻求清盘该等债务人, 

并变现和分配其剩余资产。 

 

法律要求及实务考虑 

 

若要在香港清盘一家海外公司, 呈请人需要满足以下 3 个核心要

求, 香港法庭方可行使涉及境外的司法管辖权:  

1. 必须与香港存在足够联系;  

2. 清盘命令有合理的可能性会使申请者收益;  

3. 香港法庭必须能够对 1名或多名与该海外公司资产分配存在

利益关系的人士行使该管辖权。 

                                                        
1 法庭案件编号为 HCCW 403/2020 的新昌创展控股有限公司案(股份代号: 1781); 法庭案件编号为 HCCW 298/2019 的

中国汇源果汁集团有限公司案(股份代号:1886); 法庭案件编号为 HCCW 109/2020 的铭霖控股有限公司 (前称中国海

景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号: 1106); 法庭案件编号为 108A/2019 的星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前称星美国际集团有限公

司, 股份代号: 198). 

在香港清盘于海外成立的第 21 章上市投资公司 

作者: 方纬谷 | 梁名山 | 温志刚 

 



    
 

2 
 

 

通力法律评述 | 资本市场 

上海 | 北京 | 深圳 | 香港 | 伦敦 

就第 2 个核心要求, 香港法庭在近期的汇源果汁案2中提高了证据要求, 从而使得呈请人必须基于证据充

分证明“债权人确实存在获得实际利益的可能性”。换而言之, 仅向法院存档一份“宣称债权人确认上市公

司的地位在清算后是有剩余价值的”宣誓誓章是不足够的。相反, 则需要熟悉香港联交所执业惯例和上市

公司目前价值的证人所提供的证据, 去向法庭证明获得实际利益的确定性。 

 

在国盛投资基金一案中, 我们成功取得了清盘命令, 该命令是自汇源果汁案收紧第 2核心要求后的首个针

对境外成立公司的清盘命令。考虑到已被提高的证据要求, 我们并没有依赖国盛投资基金上市地位的价

值。反之, 我们在国盛投资基金过往的非正审程序已经获取其银行户口及位于香港的资产的信息, 并将该

等资产信息在实质聆讯中用于举证“债权人确实存在获得实际利益的可能性”这一要求。清盘呈请人用给

予同意答辩人在非正审程序的申请作为筹码试探答辩人的资产信息, 是常见的一种策略。 

 

  

                                                        
2 中国汇源果汁集团有限公司[2020] HKCFI 2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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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希望就相关问题进一步交流, 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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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希望就其他问题进一步交流或有其他业务咨询需求, 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master@llinkslaw.com 

上海 北京 深圳 

上海市银城中路 68 号 

时代金融中心 19 楼 

T: +86 21 3135 8666 
F: +86 21 3135 8600 

北京市建国门北大街 8 号 

华润大厦 4 楼 

T: +86 10 8519 2266 
F: +86 10 8519 2929 

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南路 2666 号 

中国华润大厦 18 楼 

T: +86 755 3391 7666 
F: +86 755 3391 7668 

香港 伦敦  

香港中环遮打道 18 号 

历山大厦 32 楼 
T: +852 2592 1978 
F: +852 2868 0883 

1/F, 3 More London Riverside 
London SE1 2RE  
T: +44 (0)20 3283 4337 
D: +44 (0)20 3283 4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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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行动所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我们保留所有对本出版物的权利。 

 

©  通力律师事务所 2021 

 

  

www.llinkslaw.com Wechat: LlinksLaw 

http://www.llinkslaw.com/

